
《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
规定》 第14条第二款规定： 烟花
爆竹销售单位应当采购符合规定
的生产企业的烟花爆竹。 烟花爆
竹销售单位和临时销售网点采
购、 销售的烟花爆竹， 应当符合
国家的安全质量标准和本市规定
的规格、 品种， 并符合 《中华人
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关于包装
标识的规定； 不符合规定的， 不
得采购、 销售。

《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
规定》 第十九条规定： 违反本规
定第十四条第二款， 烟花爆竹销
售单位和临时销售网点采购、 销
售的烟花爆竹不符合本市规定的
品种和规格的， 由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没收违法收入， 收缴烟花爆
竹， 并可以处１万元以上１０万元
以下罚款； 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吊销销售许可证。

2013年2月， 怀柔工商分局
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现， 怀柔区
宝山镇某烟花爆竹经销网点内销
售带有升空效果的多响组合烟花
闪光雷和C级 （含药量≤8g） 的
特制双响爆竹。 上述烟花爆竹不
符合北京市 《烟花爆竹安全级
别、 类别和标识标注》 爆竹含药
量≤0.2g和禁止销售、 燃放带升
空效果的双响 （含多响） 产品的
规定 ,且其外包装箱未标明北京
市烟花爆竹专营公司经销。 该经
销网点的上述行为违反 《北京市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 第十四
条第二款规定， 属于采购、 销售
的烟花爆竹不符合本市规定的品
种和规格的违法经营行为。 执法
人员依法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
为， 并对其处罚款10000元。

购买烟花爆竹时一定要到具
有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 的网
点购买 ， 要选购含药量相对较
少， 有正规厂名、 厂址， 且其外
包装箱必须标明 “北京市烟花爆
竹专营公司经销” 字样的烟花爆
竹， 切勿购买无生产厂家、 无燃
放说明、 无产品合格证的产品。

典型案例

工商提醒

樊俊锋

销售违规烟花爆竹
工商查处罚款1万

【法律咨询台】

法规链接

烟花爆竹燃放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文化， 但燃放行为带来的不
仅是喜庆的气氛， 还包括火灾多
发和人身安全的侵害。 因此， 北
京市规定烟花爆竹必须定点销
售， 产品必须合规。 但是， 一些
不法经营者为了获得超额利润，
违法销售烟花爆竹， 尤其是取得
了合法烟花爆竹销售许可的正规
经营者 ， 偷偷摸摸的把含药量
大、 声音更响的烟花爆竹推向市
场， 既给消费者带来了潜在的危
险， 也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近年来， 怀柔工商分局加大烟花
爆竹检查力度， 坚决打击销售不
合格烟花爆竹行为。

怀柔工商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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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坡路上随意停车 造成事故被判赔20万
非机动车道乱停车 撞伤他人赔偿10万元
路边停车未设标志 致伤摩托车主赔15万

临时停车太任性
造成事故赔巨款

□颜梅生

近日， 房山区一起造成5人
死亡的交通事故引起了人们对交
通安全的广泛关注。 实践中， 导
致交通事故的原因多种多样， 除
了常见超速、 超载、 逆行等原因
外， 胡乱停车也是造成交通事故
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图方便， 一
些车主在临时停放车辆时往往不
守规则， 随意停放———临时停车
非常 “任性”， 可一旦造成事故，
招致巨额赔偿， 却又往往后悔莫
及。

下坡路上随意停车
致行人撞亡被判赔20万

黄女士家门前是一条宽度不
足 4米 的 窄 路 ， 且 地 处 陡 坡 。
2015年1月9日傍晚， 下班回家的
黄女士为方便吃完饭后， 前往超
市购物， 遂将车停在了自家门口
的下坡路段上。 岂料， 仅过了10
分钟， 骑自行车经过的刘先生为
了闪避黄女士的车而急往左拐，
并因下陡坡速度快、 雨天路滑，
导致冲出道路， 连人带车撞到路
边围墙上后当场死亡。 令黄女士
始料不及的是， 不仅交警部门认
定其应当与刘先生负事故的同等
责任， 法院也判令其必须承担20
余万元损失。

点评：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63条第 (二) 项规定： “交叉
路口、 铁路道口、 急弯路、 宽度
不足4米的窄路 、 桥梁 、 陡坡 、
隧道以及距离上述地点50米以内
的路段， 不得停车……” 即黄女
士虽然将车停在自家门口的路
上， 但因该路不足4米且属于陡
坡地段 ， 决定了其行为与之相
违 。 而 《侵权责任法 》 第6条 、
第26条分别规定： “行为人因过
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被侵权人对损害
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
权人的责任。” 故黄女士确应分
担损失。

非机动车道乱停车
撞伤他人支付赔偿10万

2015年2月13日上午 ， 邱女
士驾驶小车搭载闺蜜小颖前往超
市购物时， 为最大限度地让小颖
减少行走的路程， 邱女士没有将
车开至规定的停车地点， 即随意
将车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 而小
颖开启左后车门下车时， 刚好撞
到驾驶电动自行车经过的祝某，
造成祝某重伤、 车辆损坏。 邱女

士没有想到， 事故明明是由于小
颖违规开启后门所引起， 可交通
管理部门却认定， 小颖负主要责
任， 自己负次要责任。 法院也照
样判决自己承担40％的损失， 负
担10万余元。

点评：
法院判决并无不当。 《道路交

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 第63条第
(一)、（四）项分别规定“在设有禁
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道
与非机动车道、 人行道之间设有
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
施工地段，不得停车”、“开关车门
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即邱女士在非机动车道停车、小
颖从左侧开启车门下车且妨碍他
人通行，均属非法。 而《侵权责任
法》 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
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
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 各自承担
相应的责任。 ”故邱女士与小颖均
难辞其咎。

路边停车未设标志
致伤摩托车主赔付15万

郭先生是一
名货车司机。 2015年
3月7日晚， 郭先生将
货物运抵客户家附近
后， 为方便客户卸车， 将
车停在了公路左侧， 且既
未放置任何警示标志， 自己也径
自前往客户家品茶。 谁知， 货物
还没有卸到一半， 骑摩托车经过
的赵某 ， 因为夜间未能及时发
现 ， 而发现后已经避让不及 ,导
致撞到货车尾部 ， 造成自己重
伤 、 车辆损坏 。 经交警部门认
定， 赵某未保持安全车速， 负次
要责任 ； 郭先生违规停车 ,负主
要责任。 法院据此判决郭先生赔
偿15万余元损失。

点评：
法院判决无可厚非。 《道路

交通安全法 》 第56条第二款规
定： “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 不
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
63条第 (五) 项则规定得更加具
体和明确： “路边停车应当紧靠
道路右侧， 机动车驾驶人不得离
车， 上下人员或者装卸物品后，
立即驶离。” 郭先生明知自己的
行为会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
行， 却仍将货车停在公路左边而
非右边 ， 且未设置任何警示标
志， 甚至还离车前往品茶， 无疑
与之相违 。 即尽管赵某也有过
错， 但并非郭先生便能就此免除
责任。

半个月前， 张女士与一家公
司通过网络传输技术， 签订一份
为期两年 （含2个月试用期） 的
劳动合同后， 即千里迢迢前往任
职。 不料， 前几天， 公司却在张
女士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形下， 突
然以其腿有微跛， “形象欠佳”
为由， 单方决定将其解聘。 张女
士虽然一再争取留下， 可公司就
是固执己见。

无奈 ， 张女士只好同意离
职， 但要求公司赔偿其前来就职
的车费、 住宿费、 伙食补助等差
旅费用以及为准备工作导致的相
关损失 。 而公司却根本不予理
睬。

请问： 公司究竟应否承担赔
偿责任？

说法
公司必须向张女士承担赔偿

责任。
首先， 公司的行为属于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
第40条规定 ， 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
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
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 可以解除
劳动合同：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
工负伤， 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
能从事原工作， 也不能从事用人
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劳动者
不能胜任工作， 经过培训或者调
整工作岗位 ， 仍不能胜任工作
的； 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
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致使劳动

合同无法履行， 经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协商， 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
内容达成协议的。 即公司要想将
试用期内的张女士解聘， 一则在
理由上必须是因为张女士无法胜
任工作， 且经过培训或调整岗位
后仍然如此； 二则在程序上必须
提前30日书面通知或者额外支付
一个月的工资。 本案中， 公司在
张女士根本不存在无法胜任工作
问题， 也没有提供时间或工资保
证的情况下强行为之， 明显与之
相违 。 同时 ， 该法第90条还指
出， 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
动合同， 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
定的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 给
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其次， 公司的行为属于就业
歧视。 《就业促进法》 第26条规
定，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 职业中
介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 应当
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
公平的就业条件， 不得实施就业
歧视 。 ,第 29条第三款也指出 ，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 不得歧视残
疾人。 公司仅仅因为张女士腿有
微跛， 便以 “形象欠佳” 为由，
不顾张女士并未也不会影响工作
的事实， 强行将张女士解聘， 明
显构成就业歧视。 而该法第68条
还指出， 违反本法规定， 侵害劳
动者合法权益， 造成财产损失或
者其他损害的， 依法承担民事责
任 。 也就是说 ， 从这一角度上
看， 公司同样难辞其咎。

以“形象欠佳”为由解聘员工 应担赔偿责任 □方圆


